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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六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2月2日以书面和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六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8年2月8日上午11:00在公司31楼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中7名董事全部出席。公司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何谦先生

提议召开并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

起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汽贸”）

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起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起航”）

因经营发展需要，以现金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公司决定

同意商社汽贸出资 500 万元对商社起航进行增资。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大竹林项目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商社汽贸合计持有大竹林组团 0 标准分区 019-2、019-3、019-5、

021-1、021-5、021-6、021-9、021-10地块 30.905%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公司第

六届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为加快大竹林项目 30.905%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公司决定以独资形式，出资 200万元成立大竹林项目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

下简称：大竹林项目公司）；并决定将公司及商社汽贸持有大竹林项目 30.905%



 

的土地使用权转移至大竹林项目公司名下。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在永川区华茂商业物业设立综合百货的议案》 

公司决定租赁永川区华茂商业物业创办综合百货（包含百货、超市、电器三

业态），并将永川商场搬迁至该场地经营。该项目投资总额 1156.76 万元，租期

20 年，租赁面积 23399 ㎡，投资利润率 75.17%，投资回收期 8 年，内部收益率

17.73%，财务净现值 3499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购房客户向贷款

银行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

物业”）就“巴南商业中心二期”项目为购房客户向贷款银行提供人民币 19,000

万元阶段性担保，担保期限自购房客户(被担保人)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生

效之日起，直至办妥抵押财产的房地产权证等相关权属证书交贷款银行收执之日

为止。 

董事会认为：中天物业为销售其开发的“巴南商业中心二期”项目产品，为

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属于日常经营活动。本次担保为阶段性担保，符合

相关政策规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有利于加快相关开发项目销售和资

金回笼速度，推动“巴南商业中心二期”项目开发建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担保事项经我们事前认可同意。中天物业为按揭贷款客

户提供阶段性担保属于日常经营活动。本次担保为阶段性担保，符合相关政策规

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有利于加快相关开发项目销售和资金回笼速

度，推动“巴南商业中心二期”项目开发建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内容详见《关于重庆商社中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购房客户向贷款银行提供

阶段性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0）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9日 


